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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文明社会风尚，切实规范全县广告和宣传品发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开展商业广告、公益广告以及各类宣传品的设计、制作、发布、张贴、悬挂、展示等活动，适用于本指引。
第三条 广告和宣传品发布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设置谁负责、谁发布谁负责”的原则，宣传内容应当真实、合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

第二章 商业广告管理

第四条 广告主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确保广告不含有虚假、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广告主委托设计、制作、发布广告，应当向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
广告主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和保健食品广告，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进行审查的其他广告，应当在发布前依法由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第五条 广告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登记相关信息，妥善保存档案。
广告经营者承接广告业务时，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
第六条 广告发布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登记相关信息，妥善保存档案。
广告发布者发布广告时，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内容不符或证明文件不全的广告，不得发布。
第七条 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主管全县区域内的商业广告监督管理工作，县级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商业广告（含媒介）管理相关工作。
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全县商业广告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定期组织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开展法律法规培训；受理虚假违法广告投诉举报；依法对违法违规广告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井研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对全县公交车、出租车、客运车辆等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内外及相关场站（客运站、公交站台等）广告进行日常管理；督促公交公司、出租车公司、客运企业等广告发布者建立广告审核制度。
[bookmark: OLE_LINK10]井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建筑工地围挡及物业管理区域内电梯、道闸、公告栏等广告进行日常管理；规范房地产行业广告。
井研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审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
井研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开展设置大型户外广告的现场核查工作；负责对城市照明设施或在桥梁上张贴、悬挂、设置广告设施的面积、位置、形式进行日常管理。对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行为以及在城镇道路、建（构）筑物、树木及其他设施上擅自涂写、刻画和张贴广告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井研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对全县医院、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民营医疗机构发布的医疗广告进行日常管理；规范全县医疗领域广告。
井研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负责对全县文化（文化馆、KTV、网吧等）、体育（体育馆、赛事活动等）、旅游（景区景点、旅行社等）行业经营单位及场所内广告的日常管理；对全县文化艺术、体育类培训机构的商业广告进行日常管理。
井研县教育局负责对全县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商业广告进行日常管理；严禁商业广告进校园。
井研县公安局负责对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构成犯罪的行为，依法立案侦查。

第三章 公益广告管理

第八条 发起公益广告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及个人应对公益广告内容的政治性、合法性、思想性、艺术性负责。
企业出资设计、制作、发布或者冠名的公益广告，可以标注企业名称、商标标识，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第九条 承接公益广告设计、制作的单位和个人，应确保公益广告价值导向正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要求，体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保证公益广告质量。
第十条 公益广告发布者根据需要可建立内部审核制度，在发布前对公益广告的完整内容进行审查，发现内容涉嫌违法违规，应当拒绝发布。
公益广告发布者根据需要可建立公益广告发布档案，详细记录广告名称、发布时段或者版面、时长或者面积、次数、制作单位等信息，妥善保存档案。
第十一条 公益广告发布者应当于每季度第一个月5日前，将上一季度发布公益广告的情况报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广播、电视、报纸、期刊以及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企业等还应当将发布公益广告的情况分别报新闻出版广电、通信主管部门、网信部门备案。
由财政性资金补助的大型公益广告项目，发布前应当将广告样稿报送中共井研县委宣传部（井研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进行内容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第十二条 中共井研县委宣传部（井研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负责指导协调全县公益广告工作；负责互联网公益广告制作、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履行公益广告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公益广告工作的规划和有关管理工作；依法查处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发布商业广告的行为。
井研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负责广播电视媒体公益广告制作、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负责景区景点公益广告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井研县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电信业务经营者公益广告制作、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井研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公共交通运载工具及相关场站公益广告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井研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城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公益广告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井研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建筑工地围挡、市政设施、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益广告刊播活动的指导和管理。
第十三条 公益广告活动违反上述规定，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行业主管部门予以批评、劝诫，责令改正。

第四章 宣传品管理

第十四条 主办方对宣传品内容的政治性、准确性负责，宣传品应当内容健康、外型美观。宣传品的设置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影响市容市貌、遮挡交通视线、损坏公共设施。
宣传活动期间，宣传品出现破损、褪色、过期的，应立即清除；宣传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应当及时自行或委托清除宣传品。
第十五条 承接宣传品设计、制作、印刷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对宣传品内容进行审核。对内容违法违规的，不得承接。
第十六条 中共井研县委宣传部（井研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负责统筹指导全县范围内宣传品管理工作，指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部门审核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宣传内容；牵头开展宣传品内容督促指导，负责对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舆情风险的宣传品进行处置指导。
井研县行政审批局负责审批设置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
井研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开展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的现场核查工作；对在桥梁或者城市照明设施上张贴、悬挂、设置宣传品的日常管理。对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以及树木上擅自涂写、刻画或者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等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借宣传品名义变相发布商业广告的行为进行监管，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井研县公安局依法查处利用宣传品散布谣言、煽动非法集会、传播淫秽信息等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其他相关部门和各镇（街道）按照精神文明建设有关要求，对本行业和本辖区范围内公共空间宣传品进行日常管理。建立内部审核制度，对宣传内容进行内部审核，确保宣传内容合法合规；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如无法自行处理的，及时报告相关部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指引由井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井研县综合执法局、井研县行政审批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自2026年7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